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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 

台內移字第 1040955489 號 

修正「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附修正「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部  長 陳威仁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九項規

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公務員，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人員。 
   本辦法所稱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監三階以上警察人

員，指所任職務之職務列等或職務等級跨列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及警

監三階以上者。 
   本辦法所稱特定身分人員，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 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所屬各級

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二、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所定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三、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人員。 

   本辦法所稱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指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人

員。 
第 四 條  未涉及國家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之公務員、警監三階以上

之警察人員及前條第三項第一款人員，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經許可後，始得進入大陸

地區。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主管機關會同國家安全

局、法務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共同審查許可；必要時，得徵詢申請人

（原）服務機關（構）或委託機關意見。 
第 五 條  各機關（構）、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將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及第五款人員，列冊函送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並副知當事人；

人員異動時，亦同。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四款人員，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

構應於其退離職前，造具名冊送達移民署，並副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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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縣（市）長及涉及國家機密人員，符合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一、 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 
二、 其在臺灣地區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進入大陸地區，罹患傷病或死亡未滿一

年，或有其他危害生命之虞之情事，或確有探視之必要。 
三、 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四、 經所屬機關（構）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 

   前項涉及國家機密人員為中央各機關（構）所派駐外人員、任職國家安全局、國

防部、法務部調查局與其所屬各級機關（構）人員及其他從事有關國防或機密科技研

究者，不得以前項第一款事由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第 七 條  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未涉及國家機密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

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二個工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

七個工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因辦理兩岸協商、執行特種勤務或處理緊急事故申請進入大陸地區，經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受前二項所定申請時間之限制。 
第 八 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

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所屬中央

機關（構）、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機關或其授權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

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但申請文件機密等級屬機密以上者，應以紙

本方式申請之。 
   前項申請人為直轄市長、縣（市）長以外機關首長者，應於主管機關許可前，報

經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核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退離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檢附必

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原服務

機關（構）、委託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

請；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應由承受其業務之機關（構）或

其直接上級機關申請之。 
第 九 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檢附之相關文件不全得補正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

人及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機關（構）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

請；不能補正者，逕駁回其申請。 
第 十 條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 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二、 違反本條例第五條之一或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擅自與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署協議或為其他任何形式之合作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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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洩漏或交付法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資訊。 
四、 從事其他法令所禁止或應經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而未經許可之事項。 

   前項人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前項規定或相關

法令之虞，應立即或於回臺後一個月內通報（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或監督

機關長官；必要時，請法務部調查局協助處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不得從事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專題研

究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 
第 十一 條  第八條第一項人員於返臺上班後一星期內，應填具赴大陸地區返臺意見反映表，

送交所屬機關（構），機關首長送交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縣（市）長送交主管機

關，直轄市長送交行政院，受委託人員送交委託機關；第八條第三項人員送交原服務

機關（構）、委託機關備查。有具體情事渉及其他主管機關業務者，移請各相關主管

機關處理。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 

台內移字第 10409554862 號 

主  旨：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及定居數額表」，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 
依  據： 

一、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十七條第六項。 
二、 行政院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八日院臺法字第一○四○○六四八一九號函。 

公告事項：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及定居數額表」（如附件）。 

部  長 陳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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